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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75941.SH                                          债券简称：21 吉盐 01 

 

中盐吉兰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质押子公司中盐化工部分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

法律责任。 

中盐吉兰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盐化集团”、“发行人”或“本公

司”）于近日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阿拉善左旗乌斯太支行办理所持有子

公司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盐化工”）股份质押 8,400 万股，

质押期限为 1 年，占本公司所持有中盐化工股份总数的 16.25%，具体情况如下： 

一、 单次抵质押情况 

（一） 抵质押物情况 

本次质押物为本公司所持有中盐化工股份 8,400 万股，占本公司所持有中盐

化工股份总数的 16.25%。截至 2021 年 9 月末，公司持有中盐化工股份作为长期

股权投资核算，账面价值 360,952.69 万元。中盐化工具体情况如下： 

1、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98-12-3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52900701463809K 

注册资本 957,664,592 元 

法定代表人 周杰 

实际控制人 中国盐业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中盐吉兰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阿拉善经济开发区贺兰区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本公司持有中盐化工股份 51,698.21 万股，占其总股本

的 53.98%。 

2、 主要财务情况 

中盐化工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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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1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营业收入 912,133.28 975,263.98 

净利润 139,946.35 61,517.49 

资产总计 1,720,415.39 1,338,889.51 

负债合计 920,377.78 642,239.04 

股东权益 800,037.62 696,650.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6,370.22 164,601.6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5,509.82 -1,279.4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27.88 -150,858.68 

（二） 被担保人情况 

本次质押被担保人为本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1、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盐吉兰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2-04-2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529001174447212 

注册资本 188,765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李德禄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中国盐业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阿拉善经济开发区（乌斯太镇）贺兰区

人民路中盐综合科技楼 

2、 主要财务情况 

本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计 1,771,057.69 1,407,939.89 

货币资金 122,248.80 64,878.95 

负债合计 1,161,614.18 936,366.64 

流动负债 867,359.54 849,916.72 

营业收入 934,894.33 984,897.36 

净利润 135,608.03 44,138.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9,107.41 167,947.2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2,522.31 -1,138.0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023.58 -154,705.44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本公司不存在失信情况，资信和诚信情况良好。 

（三） 抵质押情况 

抵质押人、被担保人 中盐吉兰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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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质押股数（万股） 8,400 

是否为限售股 是 

是否补充质押 否 

被担保债权金额（万元） 32,800 

质押起始日 2022 年 3 月 28 日 

质押到期日 2023 年 3 月 21 日 

质权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阿拉善左旗乌斯太支行 

占所持股份比例（%） 16.25 

占中盐化工总股本比例（%） 8.77 

质押融资资金用途 补充流动资金 

二、 相关决策情况 

本次质押已经公司内部有权决策机构审议通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三、 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本次资产抵质押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财

务情况和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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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盐吉兰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质押子公司中盐化工

部分股份的公告》之盖章页） 

 

 

 

 

 

中盐吉兰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